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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碩士班 

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 

經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 次(111 年 06 月 29 日)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
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(112 年 02 月 15 日)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

一、維護學術倫理、建立碩士班學生（以下簡稱研究生）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及行為準則，

且防範學位論文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發生，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

校）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、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位論文

專業符合審查要點」及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審查要點」，訂定「國

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碩士班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，組成「學位論文與專業符合檢核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小組)。 
二、凡本系研究生進行「碩士論文提要口試」(以下簡稱提要口試)及「碩士論文學位考試」

(以下簡稱學位考試)均適用本要點。 
三、本小組審查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之，並由系(所)主管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，

任期一學年。 
四、防範機制 

(一) 提要口試 
1. 碩士班新生說明會時，說明研究生擬定論文題目應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。 
2. 指導教授須確實告知指導研究生論文題目及研究方向，應與本系專業領域相

符。 
3. 研究生擬提「提要口試」，應至少於口試前三週提出「提要口試申請」及「國

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(以下簡稱專業領域

相符審核表) (表單至教務處下載)。 
4. 審核時間下述月份 21 日~31 日之間，上學期為 9 月及 12 月；下學期為 3 月

及 6 月。 
5. 研究生完成「提要口試」後，如涉及題目修正及內容大幅更動，應於申請「學

位考試」三個月前，重新提送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經本小組確認符合本

系專業領域後，始得進行「學位考試」申請。 
(二) 學位考試 

1. 研究生擬提「學位考試」申請時，應至少於「學位考試」前三週提交學位考試

申請書並檢附完成審核之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始得進行「學位考試」申

請。 
2. 研究生論文均需經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審核，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應符合本

校「學位論文原創性審查要點」，並填寫本校「研究生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

核表」(表單至教務處下載)，方可申請「學位考試」。 
3. 研究生完成「學位考試」後，如涉及題目修正及內容大幅更動，應重新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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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並經本小組審查結果符合本系專業領域後，始完成

「學位考試」。 
4. 研究生論文經「學位考試」委員審查須修改者，修改後論文應再次進行論文

比對，完成碩士學位論文，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需再次繳交「研究生學位論

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」並加入完稿論文一併裝訂。 
五、處理機制 

如涉及題目修正及內容大幅更動，應重新提交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。 
(一) 研究生申請「提要口試」前，提出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經本小組審查，如

審查結果為不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研究生經修正後須重新提出檢核申請。 
(二) 研究生完成「提要口試」後，如涉及題目修正及內容大幅更動，應重新提交「專

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如經本小組確認須修正後始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應依據本

小組修正建議修正計畫書摘要後，並經確認修正內容符合修正建議後，始得進行

碩士「學位考試」申請。 
(三) 研究生完成「學位考試」後，如涉及題目修正及內容大幅更動，應重新提交「專

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」，如經本小組審查結果為不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須重新提交

論文「學位考試」申請。 
六、複審機制 

研究生對於專業領域相符審核結果如有異議，得填具「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覆

核表」(表單至教務處下載)向學院申請複審。複審結果如不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研究

生須重啟「提要口試」或「學位考試」申請程序。 
(一) 提要口試前申請複審，學生複審結果如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得繼續進行「提要口

試」申請。 
(二) 提要口試結束後/學位考試申請前申請複審，學生複審結果如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

得繼續進行碩士「學位考試」申請。 
(三) 學位考試完成後申請複審，學生複審結果如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始完成「學位考

試」程序。 
七、指導教授課責機制 

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，如「學位考試」後之專業相符審查最終結果為不符合

本系專業領域，該生之指導教授負連帶責任，並自公告之次學期起，一學年內不得新

收研究生及擔任其指導教授，同一指導教授如發生第二次論文不符事件，則二學年內

不得新收研究生及擔任其指導教授，依此類推。 
八、依國家圖書館規定，論文依法以公開閱覽為原則，延後公開原因僅「專利」、「涉及機

密」或「依法不得提供」，其餘一律應提供閱覽；本碩士班對於不公開或延後公開超過

五年之論文，研究生於提出「學位考試」時，須述明其理由，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，

並提送系務會議審議。 
九、研究生需定期與指導教授會面討論，若學位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，

則依本校「博、碩士學生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辦理。 
十、本小組視申請案件召開會議，必要時，得以線上形式出席會議，並由委員推選一人為

召集人。開會時扣除應迴避委員後，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其決議須全體委員

(扣除應迴避委員)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為通過。碩士論文之指導教授，應採迴避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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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不列入該審查案之出席人數。 
十一、本要點實施後，針對已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，如後續發生學位論文與專業不符合本

系專業領域之舉發時，得召開本小組進行審查，如審查結果為不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

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十二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十三、本要點經系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送教務會議備查，並自 111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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